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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就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系 統 的 修 訂  

 

 

引 言  

 

 香 港 天 文 台 (下 稱 「 天 文 台 」 )現 時 運 作 的 熱 帶 氣 旋 警 告

系 統 (下 稱「 警 告 系 統 」)，以 維 多 利 亞 港 (下 稱「 維 港 」)的 風 力 作

為 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唯 一 參 考 指 標 。 因 應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初

颱 風 派 比 安 的 經 驗 及 其 後 所 收 到 的 市 民 意 見 ， 天 文 台 全 面 檢 討 了

現 行 警 告 系 統 ， 以 期 可 以 更 有 效 地 反 映 及 發 放 本 港 不 同 地 區 的 風

力 情 況 。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天 文 台 擬 在 下 一 個 風 季 就 警 告 系 統 作

出 的 修 訂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自 一 九 七 零 年 代 開 始 ， 天 文 台 以 維 港 的 風 力 作 為 發 出 3

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參 考 指 標。其 時，選 擇 維 港 的 風 力 作 為 參 考 指 標 ，

是 基 於 維 港 兩 岸 為 所 有 主 要 經 濟 及 社 會 活 動 的 中 心 。 至 於 警 告 颱

風 正 面 或 幾 乎 正 面 吹 襲 本 港 的 9 號 及 10 號 信 號，則 基 於 颱 風 風 眼

範 圍 內 的 風 向 和 風 速 存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， 在 考 慮 發 出 信 號 時 ， 並 不

適 宜 只 根 據 一 個 地 點 的 風 力 作 為 參 考 指 標 ， 故 天 文 台 一 直 是 根 據

全 港 風 勢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發 出 9 號 及 10 號 信 號 。  

 

3.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三 日，颱 風 派 比 安 於 本 港 西 南 約 260 公

里 掠 過 ， 本 港 南 部 地 區 受 烈 風 影 響 ， 而 維 港 和 北 部 地 區 則 普 遍 吹

強 風 。 由 於 颱 風 派 比 安 在 當 日 循 弧 線 圍 繞 本 港 移 動 ， 各 區 風 勢 強

弱 不 一 的 情 況 ， 持 續 了 頗 長 時 間 。 天 文 台 根 據 現 有 準 則 發 出 3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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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號 。 但 當 天 部 分 市 民 在 本 港 多 處 感 受 到 猛 烈 的 風 勢 及 受 到 不 同

程 度 的 影 響 ， 引 起 公 眾 討 論 現 時 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準 則 是 否

切 合 實 際 情 況 。  

 

4. 颱 風 派 比 安 吹 襲 過 後，天 文 台 收 到 不 少 意 見，認 為 應 修

訂 現 時 發 出 8 號 信 號 的 準 則 ， 以 反 映 人 口 分 布 全 港 多 個 不 同 地 區

的 發 展 ， 及 提 醒 市 民 注 意 航 空 交 通 可 能 因 熱 帶 氣 旋 影 響 而 嚴 重 受

阻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天 文 台 全 面 檢 討 了 現 行 警 告 系 統 。  

 

 

檢 討  

 

公 眾 意 見  

 

5. 在 檢 討 過 程 中，天 文 台 成 立 了 一 個 由 學 者 和 專 家 組 成 的

學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從 科 學 和 社 會 科 學 的 角 度 提 出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天

文 台 主 動 聯 絡 社 會 不 同 界 別 人 士 ， 並 安 排 了 多 個 講 座 和 小 組 會

議 ， 諮 詢 家 長 教 師 會 聯 會 代 表 、 航 空 公 司 、 保 險 業 、 運 輸 業 、 建

造 業 和 多 個 其 他 不 同 行 業 的 代 表 ， 以 及 學 者 、 海 事 、 漁 民 團 體 、

公 共 機 構 、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專 業 人 士 和 氣 象 愛 好 者 的 意 見 。 天 文 台

亦 詳 細 考 慮 了 相 關 的 傳 媒 評 論 和 個 別 市 民 的 來 信 。 天 文 台 的 檢 討

工 作 還 包 括 委 託 獨 立 機 構 進 行 公 眾 意 見 調 查 ， 評 估 市 民 對 警 告 系

統 的 需 要 和 期 望 ， 及 收 集 有 關 他 們 認 為 一 個 有 效 的 警 告 系 統 應 有

的 主 要 特 點 的 資 料 。  

 

6. 天 文 台 在 參 考 過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後，總 結 市 民 對 修 訂 現 行

警 告 系 統 的 主 要 期 望 如 下 :  

 

(a) 警 告 系 統 應 反 映 全 港 普 遍 風 勢，並 繼 續 以 數 據 和 科 學 為

依 據 ；  

 

(b) 公 眾 安 全 至 為 重 要，市 民 應 獲 提 供 所 需 資 訊，以 便 他 們

作 妥 善 應 變 安 排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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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警 告 系 統 不 應 發 出 過 多 不 必 要 警 告 信 號，以 免 削 弱 市 民

對 信 號 的 警 覺 性 及 對 社 會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干 擾 ； 以 及  

 

(d) 警 告 系 統 應 盡 量 簡 單。決 定 有 關 修 訂 時 應 包 括 盡 量 避 免

市 民 需 重 新 適 應 警 告 系 統 的 考 慮 。  

 

 

就 現 行 警 告 系 統 的 修 訂  

 

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參 考 指 標  

 

7. 天 文 台 研 究 了 在 一 九 九 八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期 間 曾 就 其 發

出 3 號 或 以 上 信 號 的 熱 帶 氣 旋 對 本 港 的 影 響 。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， 維

港 的 風 力 與 全 港 的 平 均 風 力 大 致 接 近 (根 據 在 接 近 海 平 面 測 風 站

錄 得 的 最 高 十 分 鐘 平 均 風 速 計 算 )，因 此 以 維 港 風 力 作 為 全 港 風 勢

的 參 考 指 標 亦 屬 合 理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由 於 一 些 熱 帶 氣 旋 的 移 動 路 徑

及 靠 近 時 對 香 港 之 影 響 較 為 獨 特 ， 故 天 文 台 認 為 若 擴 大 發 出 信 號

的 風 力 參 考 範 圍 至 包 括 維 港 及 本 港 不 同 的 地 區 ， 會 更 能 反 映 它 們

對 香 港 的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這 安 排 亦 可 照 顧 到 市 民 對 只 以 維 港 風 力 作

為 發 出 8 號 信 號 的 參 考 指 標 的 關 注 。 此 外 ， 有 見 及 維 港 兩 岸 的 都

市 發 展 令 其 附 近 的 風 速 有 逐 漸 下 降 的 趨 勢 ， 在 本 港 不 同 地 方 增 加

參 考 測 風 站 更 有 可 取 之 處 。  

 

8. 天 文 台 在 參 考 以 往 的 氣 象 數 據 和 考 慮 多 個 方 案 後，計 劃

擴 大 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參 考 範 圍 ： 由 維 港 擴 展 至 由 八 個 涵 蓋

全 港 並 接 近 海 平 面 的 參 考 測 風 站 組 成 的 網 絡。(請 參 閱 附 件 A 的 地

圖 )。被 揀 選 的 測 風 站，是 基 於 它 們 處 於 較 為 空 曠 的 位 置 及 地 理 上

的 分 布 ， 當 中 包 括 香 港 被 不 同 山 脈 劃 分 的 地 勢 的 考 慮 。 這 個 參 考

測 風 站 網 絡 應 可 概 括 地 反 映 全 港 的 風 勢 。  

 

9. 為 了 讓 警 告 信 號 更 能 反 映 市 民 在 本 港 不 同 地 點 感 受 到

的 風 勢 ， 同 時 避 免 發 出 過 多 不 必 要 的 警 告 ， 天 文 台 計 劃 在 參 考 網

絡 內 半 數 或 以 上 的 測 風 站 錄 得 或 預 料 錄 得 的 風 速 達 到 有 關 的 風 速

限 值 ， 且 據 預 測 風 勢 可 能 持 續 的 情 況 下 ， 則 會 發 出 3 號 或 8 號 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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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。 各 個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的 修 訂 定 義 載 於 附 件 B。 發 出 信 號 的

同 時 ， 天 文 台 會 加 強 發 放 地 區 風 勢 資 料 ， 以 作 補 充 。 擴 大 參 考 網

絡 後，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機 制，會 類 似 暴 雨 警 告 系 統 的 運 作 ，

即 在 本 港 的 雨 量 計 網 絡 內 ， 以 預 定 數 目 的 雨 量 計 錄 得 超 過 限 值 的

降 雨 ， 作 為 發 出 暴 雨 警 告 的 參 考 指 標 。  

 

10. 於 一 九 九 八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間，影 響 香 港 且 需 要 就 其 發 出

1 號 或 以 上 信 號 的 熱 帶 氣 旋 ， 共 有 46 個 。 套 用 經 修 訂 的 指 標 於 這

46 個 熱 帶 氣 旋 ， 預 計 在 這 九 年 間 約 多 四 天 會 發 出 8 號 信 號 。 在 修

訂 的 警 告 系 統 下 ， 天 文 台 將 會 在 類 似 颱 風 派 比 安 吹 襲 的 情 況 ， 發

出 8 號 信 號 。  

 

加 強 發 放 地 區 風 勢 資 料  

 

11. 受 地 形 及 建 築 環 境 影 響，香 港 各 區 風 力 有 可 能 出 現 顯 著

差 異 。 以 數 字 作 代 表 的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， 可 為 市 民 提 供 一 個 概

括 的 警 告 ， 但 在 傳 達 各 區 不 同 的 風 速 時 無 可 避 免 會 有 不 足 之 處 。

發 放 地 區 風 勢 的 補 充 資 料 ， 有 助 市 民 採 取 應 變 措 施 ， 應 付 熱 帶 氣

旋 的 威 脅 。 天 文 台 現 時 已 透 過 網 頁 及 「 打 電 話 問 天 氣 」 服 務 ， 為

市 民 提 供 各 區 風 勢 資 料 ， 亦 有 因 應 航 海 及 航 空 等 個 別 界 別 的 特 定

需 要 ，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。 天 文 台 計 劃 通 過 下 列 措 施 進 一 步 加 強 地 區

風 勢 資 料 的 發 放 ：  

 

(a) 天 文 台 在 媒 體 廣 播 熱 帶 氣 旋 報 告 時，特 別 指 出 風 速 顯 著

高 於 香 港 普 遍 風 勢 的 地 區 ；  

 

(b) 天 文 台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， 加 深 市 民 對 修 訂 警 告 系 統 的 認

識，提 醒 市 民 注 意 熱 帶 氣 旋 吹 襲 期 間 各 區 風 力 不 平 均 的

現 象，以 及 鼓 勵 市 民 善 用 天 文 台 網 頁 及「 打 電 話 問 天 氣 」

系 統 上 所 載 的 各 類 天 氣 資 訊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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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教 育 統 籌 局 及 勞 工 處 協 助 向 學 校、家 長 及 僱 主 加 強 宣 傳

現 行 指 引 內，有 關 靈 活 處 理 學 生 或 在 職 人 士 因 個 別 地 區

惡 劣 天 氣 (例 如 山 泥 傾 瀉 、 暴 雨 及 強 風 )而 缺 課 、 缺 勤 或

遲 到 的 情 況 的 信 息 。  

 

加 強 發 布 地 區 風 勢 資 料 將 會 有 助 市 民 採 取 適 當 的 防 風 措 施 ， 從 而

減 少 相 關 的 破 壞 及 經 濟 損 失 。  

 

向 航 空 旅 客 發 出 勸 喻 的 新 安 排  

 

12. 颱 風 派 比 安 襲 港 期 間，東 南 風 越 過 大 嶼 山 的 山 巒 吹 向 香

港 國 際 機 場 ， 令 跑 道 出 現 強 勁 側 風 及 湍 流 。 數 以 百 計 的 航 班 因 而

取 消 或 延 誤 。 由 於 時 值 暑 假 旺 季 ， 航 空 公 司 的 航 班 早 已 額 滿 ， 就

算 颱 風 過 後 航 班 恢 復 ， 仍 有 大 批 旅 客 滯 留 在 機 場 多 個 小 時 ， 共 需

要 好 幾 天 才 能 疏 導 所 有 滯 港 旅 客 。 有 意 見 指 應 修 訂 警 告 系 統 ， 以

更 有 效 處 理 機 場 運 作 的 需 要 。 事 實 上 ， 強 勁 風 速 ， 尤 其 是 當 風 向

平 行 於 跑 道 時 ， 未 必 一 定 會 影 響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航 班 運 作 。 航 空

公 司 是 參 照 天 文 台 提 供 的 詳 細 氣 象 資 料 及 預 測 (尤 其 是 有 關 跑 道

附 近 的 側 風 及 湍 流 的 預 報 )，作 出 有 關 取 消 航 班 或 飛 向 備 降 機 場 的

決 定 。 換 言 之 ， 航 班 運 作 並 非 以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為 主 要 考 慮 因

素 。  

 

13. 基 於 上 述 背 景，天 文 台、機 場 管 理 局 及 航 空 公 司 檢 討 了

機 場 的 運 作 安 排 ， 務 求 盡 量 避 免 日 後 發 生 類 似 問 題 。 天 文 台 計 劃

在 預 料 天 氣 可 能 令 航 空 交 通 嚴 重 受 阻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熱 帶 氣 旋 報 告

中 提 醒 旅 客 ， 應 在 前 往 機 場 前 向 航 空 公 司 查 詢 航 班 情 況 。 此 外 ，

天 文 台 會 繼 續 為 航 空 公 司 的 地 勤 及 飛 行 運 作 人 員 安 排 簡 報 會 ， 協

助 他 們 計 劃 運 作 及 與 乘 客 溝 通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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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曾 考 慮 的 建 議  

 

14. 颱 風 派 比 安 襲 港 後，天 文 台 收 到 一 些 有 關 應 否 修 訂 警 告

系 統 以 及 修 訂 方 案 的 具 體 建 議 。 天 文 台 詳 細 考 慮 了 每 項 建 議 。 以

上 提 出 的 修 訂 大 致 代 表 主 流 意 見 ， 其 他 建 議 包 括 新 增 反 映 維 港 以

外 地 區 出 現 烈 風 ／ 暴 風 的 新 信 號 、 新 增 反 映 機 場 出 現 烈 風 ／ 暴 風

的 信 號 、 發 出 地 區 性 信 號 ， 以 及 以 顏 色 代 碼 系 統 取 代 數 字 。 這 些

建 議 均 涉 及 對 現 時 市 民 熟 悉 的 警 告 系 統 作 出 比 較 大 的 改 變 ， 各 有

關 公 私 營 機 構 均 必 須 修 改 它 們 的 應 變 措 施 作 出 配 合 ， 除 了 要 市 民

重 新 適 應 ， 亦 可 能 會 引 起 一 些 其 他 問 題 ， 例 如 建 議 的 地 區 性 信 號

可 能 對 跨 區 工 作 或 上 學 的 市 民 造 成 混 亂 。 由 於 天 文 台 現 時 擬 作 的

修 訂 已 可 在 毋 須 市 民 重 新 適 應 的 同 時 回 應 了 市 民 提 出 的 關 注 ， 我

們 認 為 比 較 可 取 。  

 

 

修 訂 摘 要 與 及 有 關 的 推 行  

 

15. 天 文 台 計 劃 在 下 一 個 風 季 開 始 實 施 的 修 訂 摘 要 如 下 ：  

 

(a) 擴 大 發 出 3 號 和 8 號 信 號 的 參 考 範 圍：由 維 港 擴 展 至 由

八 個 涵 蓋 全 港 接 近 海 平 面 的 參 考 測 風 站 組 成 的 網 絡 ；  

 

(b) 在 參 考 網 絡 內 半 數 或 以 上 的 測 風 站 錄 得 或 預 料 錄 得 的

風 速 達 到 有 關 的 風 速 限 值，且 據 預 測 風 勢 可 能 持 續 的 情

況 下 ， 則 會 發 出 3 號 或 8 號 信 號 ；  

 

(c) 加 強 地 區 風 勢 資 料 的 發 放 ； 以 及  

 

(d) 在 預 料 天 氣 可 能 令 航 空 交 通 嚴 重 受 阻 的 情 況 下，在 熱 帶

氣 旋 報 告 中 提 醒 旅 客，應 在 前 往 機 場 前 向 航 空 公 司 查 詢

航 班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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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天 文 台 擬 就 現 有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作 出 的 修 訂，只 涉 及

修 改 其 在 發 出 3 號 或 8 號 信 號 時 的 技 術 參 考 。 對 公 眾 而 言 ， 他 們

將 繼 續 沿 用 現 行 的 一 組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。 我 們 預 計 政 府 與 私 人

機 構 都 不 需 要 就 有 關 熱 帶 氣 旋 的 應 變 計 劃 或 指 引 作 出 修 改 。  

 

 

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17. 天 文 台 會 在 下 一 個 風 季 後，因 應 實 際 的 運 作 經 驗 及 收 到

的 意 見 ， 評 估 上 述 修 訂 的 成 效 。  

 

 

 

 

 

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 

香 港 天 文 台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十 五 日



1 

附 件 A 

參 考 測 風 站 網 絡  

 

 



1 

附 件 B 

 

就 熱 帶 氣 旋 信 號 定 義 的 修 訂  

 

(下 文 標 示 了 修 訂 部 分 ) 

 

(甲 ) 信 號 的 定 義  

 

信 號  

 

定 義  

1 號  

(戒 備 信 號 ) 

 

有 一 熱 帶 氣 旋 集 結 於 香 港 800 公 里 的 範 圍

內 ， 可 能 影 響 本 港  

 

3 號  

(強 風 信 號 ) 

 

維 多 利 亞 港 內 現 正 或 預 料 會 香 港 近 海 平 面 處

現 正 或 預 料 會 普 遍 吹 強 風 ， 持 續 風 力 達 每 小

時 41 至 62 公 里，陣 風 更 可 能 超 過 每 小 時 110

公 里 ， 且 風 勢 可 能 持 續  

 

8 號  

(烈 風 或 暴 風 信 號 ) 

 

維 多 利 亞 港 內 現 正 或 預 料 會 有 香 港 近 海 平 面

處 現 正 或 預 料 會 普 遍 受 烈 風 或 暴 風 從 信 號 所

示 方 向 吹 襲，持 續 風 力 達 每 小 時 63 至 117 公

里 ， 陣 風 更 可 能 超 過 每 小 時 180 公 里 ， 且 風

勢 可 能 持 續  

 

9 號  

( 烈 風 或 暴 風 增 強

信 號 ) 

 

烈 風 或 暴 風 的 風 力 現 正 或 預 料 會 顯 著 加 強  

 

10 號  

(颶 風 信 號 ) 

 

風 力 現 正 或 預 料 會 達 到 颶 風 程 度 ， 持 續 風 力

達 每 小 時 118 公 里 或 以 上 ， 陣 風 更 可 能 超 過

每 小 時 220 公 里  

 

 

 



2 

(乙 ) 注 意 事 項  

 

 香 港 不 同 地 區 的 天 氣 情 況 不 能 夠 單 憑 發 出 的 信 號 推 斷。只 知 道

發 出 了 什 麼 信 號 並 不 足 夠，市 民 應 該 留 意 電 台、電 視 台 及 天 文

台 網 頁 (網 址 為  www.hko.gov.hk 和  www.weather.gov.hk)及「 打

電 話 問 天 氣 」 系 統 (電 話 號 碼 ： 1878 200)所 提 供 的 熱 帶 氣 旋 最

新 消 息 及 有 關 報 告，然 後 就 發 出 的 信 號 決 定 採 取 適 當 的 相 應 行

動 。  

 

 發 出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，是 為 了 警 告 市 民 熱 帶 氣 旋 帶 來 的 風 力

威 脅 ， 包 括 離 岸 海 域 吹 強 風 的 情 況 。  

 

 受 地 形 或 鄰 近 建 築 物 影 響，你 所 在 區 域 的 風 力 與 海 港 附 近 香 港

普 遍 風 勢 可 能 有 顯 著 差 異。離 岸 海 域 及 高 地 風 力 通 常 較 強，不

當 風 的 地 區 風 力 較 弱 。  

 

 香 港 天 文 台 透 過 多 種 途 徑，特 別 是 互 聯 網，向 公 眾 提 供 各 區 風

力 及 雨 量 的 詳 細 資 料。市 民 應 該 因 應 各 自 的 具 體 情 況 和 可 接 受

的 風 險 水 平 ， 就 警 告 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。  

 

 1 號 戒 備 信 號 發 出 後 ， 計 劃 活 動 時 ， 要 考 慮 熱 帶 氣 旋 的 影 響 。 

 

 3 號 信 號 發 出 後 ， 應 把 所 有 容 易 被 風 吹 動 的 物 件 綁 緊 ， 置 於 露

台 及 屋 頂 的 物 件 尤 然；應 確 保 圍 板、棚 架 和 臨 時 構 築 物 牢 固 。

發 出 3 號 信 號 後 ， 通 常 在 12 小 時 之 內 香 港 海 港 一 帶 會 普 遍 吹

強 風 ， 在 離 岸 海 域 及 高 地 的 風 力 更 可 能 達 烈 風 程 度 。  

 

 8 號 信 號 發 出 後 ， 應 在 烈 風 吹 襲 前 完 成 所 有 預 防 措 施 。 8 號 信

號 取 代 3 號 信 號 後 ， 通 常 在 12 小 時 之 內 香 港 海 港 一 帶 普 遍 風

力 會 達 烈 風 程 度 。  

 

 發 出 9 號 或 10 號 信 號 時 ， 市 民 應 已 採 取 所 有 預 防 措 施 。 這 時

切 勿 外 出，並 應 遠 離 當 風 的 門 窗，以 免 被 隨 風 吹 來 的 碎 片 擊 中。 

 


